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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通報 

撰寫單位：桃園市政府財政局 

撰寫日期：109年 7月 

撰寫人：陳秀芬(03)3322101分機 5540 
 

 桃園市政府公有財產管理人員教育訓練參訓情形 

壹、 前言 

公有財產管理人員教育訓練之目的係為加強本府各機關學校及本

市各區公所財產管理人員專業知識及財產管理系統操作能力，本府透

過每年定期辦理市有財產教育訓練，並宣導公有財產管理法令相關規

定，藉以增進維護財產產籍資料健全，協助管理人員精進操作財產管

理系統，達成帳務資料無紙化及落實節能減碳環保政策。 

貳、 教育訓練研習範圍 

一、 市有財產定義： 

(一)依「桃園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2條規定，本自治     

條例所稱市有財產，係指本市依法令規定或報奉上級政府

核准或由預算支出及接受贈與所取得之財產。 

(二)市有財產範圍：依行政院訂頒「財物標準分類」及「桃     

園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3 條所定之市有財產範     

圍如下： 

1.不動產：指土地及建築物。 

2.動產：指機械及設備、交通及運輸設備與雜項設備。 

(1) 金額1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2年以上之動產，詳   

細之分類及編號以「財物標準分類」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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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書館典藏之分類圖書依相關規定辦理。 

(3) 套裝軟體或委託電腦公司規劃設計之各項應用軟

體雖非屬財產範疇，仍應另立帳冊，即於本府財產

管理系統項下電腦軟體管理系統登記列管。 

(三) 有價證券：指股份、股票、債券及其他有價證券。 

(四）權利：指地上權、不動產役權、典權、抵押權及其他財產     

上之權利。 

二、 公有財產管理法規與實務：財產管理涉及相關專業知識及

法規，爰需學習將制式之法規內容融入實際案例以達成活

化資產目的，相關之法規如土地法、民法、桃園市市有財

產管理自治條例、桃園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手冊、國有財

產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及其他特別法等……。 

三、 桃園市政府財產管理系統：藉由實際線上教學，讓學員將

市有財產之取得、保管、使用、收益、處分等運作情形，

加以分類整理依規定程序登記於卡、帳、表冊，建立完整

有序之資料。 

參、 參訓人員統計及性別分析 

一、 參訓人員概況：本府組織共計有 102 個機關、283 所學校

(含幼兒園)及 13個區公所，合計 398個機關學校，106年

參訓學員計有 330位，107年參訓學員計有 325位，108年

參訓學員計有 332 位，由統計資料顯示，負責各機關(學

校)之財產管理人員，其參與教育訓練之人數每年皆維持

在 300位左右，且每年持續穩定成長，足以顯示每年之課

程內容，不僅符合學員實際需求，對其管理公產業務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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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大助益，未來將依學員需求設計更符合業務機關課程，

以利推動本市財產管理邁向資訊化。 

二、 參訓人員性別統計： 

 

 桃園市政府近年公有財產管理人員教育訓練參訓人數 

                                           單位：人、% 

年別 合計(人) 男性(人) 比率(%) 女性(人) 比率(%) 

106年 330 96 29.10 234 70.90 

107年 325 116 35.70 209 64.30 

108年 332 103 31.02 229 68.98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財政局 

 

   

 

 

 

 

 

 

 

 

 

肆、 結論 

以近 3年參與公產教育訓練之參訓學員性別分析，係以女性學員

人數較多。且參與之人數較穩定，另依 106 年男性參訓人員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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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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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0%)與 108 年男性參訓人員比率(31.02%)相較，男性參訓人數上

升 1.92%，而女性參訓人數卻微幅下降 1.92%，顯示男性對於行政庶務

工作，有逐年提升之現象。 

未來為了增進不同人員對財產管理之興趣，希冀藉由不同課程規

劃及授課方式，以達成財產管理人員對本市公有不動產及動產相關知

識了解，以符合學員工作需求，透過舉辦公有財產管理人員教育方式，

達成提升財產管理效率，確保財產權益目標。 

 


